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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(以下簡稱本館)為實現社會平權與多元文化價值，

共同營造友善、平權的學習環境，提供特殊需求社群參與文化活動的

機會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個人、法人或團體之捐贈款支應。 

三、補助對象

（一）符合教育部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之對象，如原住民學生比率偏

高之學校、低收入戶、隔代教養、單（寄）親家庭、親子年齡

差距過大、新移民子女之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及離島、偏遠交

通不便之學校。

（二）符合衛生福利部認定之特殊境遇家庭，或經政府合格立案之社

會福利團體、偏鄉社群、新住民及身心障礙者等。

（三）依法登記或立案之法人、社會團體等辦理符合本要點宗旨之活

動者。

四、補助項目：以補助辦理文化平權、教育相關活動所需經常性經費，如

下：

（一）圓夢計畫補助對象之交通費、住宿費與膳食費，以及相關參訪

活動等支出。

（二）其他經本館認定之項目。

五、申請與審查程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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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學校年度專案：申請單位應於專案開放申請期間，依本館公告

之申請標準及格式，於期限內以紙本郵寄申請書至館，經本館

審核後，於本館官網公告錄取名單，並通知審核結果。

（二）特殊團體合作專案：申請單位應於辦理活動前二個月，依本館

公告之申請標準及格式，以書面提出申請書至館，經本館審核

後，通知審核結果。

（三）申請之方式或要件未完備者，經本館通知後應於五個工作日內

補正，逾期未補正、補正不全或無法補正者，不予補助。

（四）補助專案由本館成立審查小組進行書面審查，申請計畫內容應

符合本館圓夢計畫之核心宗旨。

六、補助原則：

（一）本館得參酌當年度捐贈款額度核定補助案件數量，相關補助資

訊由本館另行公告。

（二）學校年度專案與特殊團體合作專案之申請補助案件，依下列原

則審查：

1.以申請團體的交通時間與活動規劃內容為審查核定標準，不

符合規定者，不予審查，包含申請資料未盡周詳或逾期申請

等。惟如經本館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。

2.每申請單位於年度內以核准一案為原則。

3.申請單位以同一案件或活動向二個以上單位申請補助時，應

列明全部經費內容與向各單位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。

（三）經費請撥、支出憑證之處理及核銷程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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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請單位應於計畫執行結束後三週內，且最遲應於當年度十

一月三十日前來文申請核銷，核銷資料一律採郵寄，並以郵

戳為憑。未於三週內提出者，除有特殊理由經本館同意外，

原核定之補助失其效力。

2.本館應就申請者檢具之資料，審查是否符合申請補助計畫書

內容；不符之支出項目，本館得逕予刪減後補助。

3.核銷檢附資料依本館另行公告為準。

（四）監督及考核：經本館同意補助之案件，其經費不得移作他用，

如有特殊情況，致原核定計畫不能配合實際需要，必須變更原

計畫項目、執行期間等，應詳述理由，函報本館核准後，始得

辦理。

（五）其他注意事項：

1.核定補助經費之核撥，原則以匯款方式匯入受補助單位之帳

戶。如有匯款手續費，將逕自核定補助款扣除。

2.各款項應依預算核實動支，所送核銷之原始憑證應依政府支

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，支用內容及單據（如發票、收據

等）、日期應與活動執行期間相符，並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

實支經費總額，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（捐）助者，應

列明各機關實際補（捐）助金額。

3.各款項結報憑證如有不實，應負相關責任。

七、因補助所產生之成果資料，本館得就受補助單位(即著作人)之授權範

圍進行使用，包括但不限於如成果報告、照片、影音資料(包含影像

紀錄等)、文字圖說紀錄等。著作人應同意無償授權本館為不限方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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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、次數及地域之非營利使用，並同意不對本館或再授權之第三人

行使著作人格權。

八、本要點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，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或由本館

解釋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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